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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通讯表决方式

）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以电话、 传真及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于

2011

年

3

月

18

日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2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加

表决董事

11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淮南矿业集团铁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淮矿现代物流有

限责任公司发放

1

亿元委托贷款的议案

淮南矿业集团铁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铁运公司

"

）经营业绩稳定，经济效益较好，账面有

大量资金沉淀，而同时，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物流公司

"

）由于业务量的上升，资金需

求增加明显。为满足物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同时盘活铁运公司的沉淀资金，减少公司对外借款，公

司管理层研究决定，拟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由铁运公司向物流公司发放

1

亿元委托贷款，贷款期限一年，

贷款利率

6%

。

为了保证该委托贷款能尽快实施，提高工作效率，公司管理层建议董事会授权铁运公司和物流公司

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回避票

0

票。

二、关于修改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1

、关于相关条文中加入总工程师的修改

原总经理工作细则相关条文中均未提及总工程师。根据公司章程，总工程师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由总经理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因此，相关条文中应增加总工程师。

2

、关于第二十二条的修改

原条文：

第二十二条 总经理办公会议根据董事会授权行使决策权；达到以下标准的，应提交董事会审议批

准：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的

10%

以上；

（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三）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

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

元；

（四）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

收入的

10%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五）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

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上述提供财务资助、提供担保等交易，应当以发生额作为计算标准，并按照交易类别在连续十二个

月内累计计算。

行使上述职权时，须由总经理办公会议二分之一以上组成人员通过，且总经理须表示同意。若行使

上述职权时未获总经理办公会议通过，但总经理认为有必要实施时，总经理可提议召集董事会临时会议

讨论决定。

现修改为：

第二十二条 总经理办公会议根据董事会授权行使决策权；达到以下标准的，应提交董事会审议批

准：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准）超过

1000

万元；

（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超过

1000

万元；

（三）交易产生的利润超过

100

万元；

（四）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主营业务收入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五）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超过

100

万元。

上述指标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上述交易不含提供财务资助、提供担保，财务资助、提供担保由董事会决策。

行使上述职权时，须由总经理办公会议二分之一以上组成人员通过，且总经理须表示同意。若行使

上述职权时未获总经理办公会议通过，但总经理认为有必要实施时，总经理可提议召集董事会临时会议

讨论决定。

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回避票

0

票。

三、

2011

年员工基础工资标准调整方案

2010

年公司顺利完成重组，公司面临重大的发展机遇。为加快公司发展步伐，进一步调动员工工作

热情，激励员工创造更好的业绩，同时，根据

2011

年公司业绩预计提升情况，拟按

20%

增幅对原港储员工

2011

年薪酬进行调整， 淮南矿业集团铁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工资增

幅按

8%

确定。

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回避票

0

票。

四、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机构及人员编制的议案

2010

年公司顺利完成重组，为更好地实行总体控制和规范管理，确保机构、编制精简、高效，合理布

局、逐步发展，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企业发展需要，按照职责明确、责权对等、流程清晰、管理规范的总体

原则，将对机构设置和定员进行适当调整。

其中组织机构设置主要调整内容为：

1

、基层单位中公司子公司增加了淮南矿业集团铁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铁运公司

"

）、淮

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物流公司

"

，其中包括

9

个分公司、

2

个子公司）；

2

、机关部门设置由原来的

13

个职能部门调整为

16

个。具体如下：党群工作部、董事会办公室（党委办

公室）、总经理办公室、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纪委（纪检监察部）、技术部（建港指挥部）（含土建处、

机械处、信息处、电气处、综合处）、企划部、规划发展部、财务部、安监室、市场部、商务部（含调度室）、招

议标采购中心、培训中心、外派（路矿办事处、港联及京港）、物业管理部。

人员编制主要调整内容为：

1

、重组后，铁运公司定编

2266

人，物流公司定编

230

人。

2

、根据《

2011

年度淮矿长宏物流园运营可行性报告》要求，经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撤销淮矿现代

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分公司，组建淮矿现代物流（江苏公司）有限公司，注册地点江阴长宏物流园区。

机构调整不影响物流公司总编制。

3

、原港储公司机构设置及定员在芜湖储人

[2010]31

号文件精神基础上，结合

2010

年度内因企业发展

需要进行调整。其中：裕溪口煤码头分公司定编调整为

881

人；朱家桥外贸码头分公司定编调整为

490

人；

国际集装箱码头分公司定编调整为

239

人；拖轮分公司定编调整为

91

人；煤炭交易市场定编调整为

43

人。

4

、公司机关原定编

143

人（未含公司高管）现拟定编

148

人（不含公司高管）。

根据企业发展需要，按照职责明确、责权对等、流程清晰、管理规范的总体原则，年度内拟对公司机

关各部门职能配置进行疏理、界定，届时将对机构设置和定员进行适当调整。

各单位机构的增设、撤并、调整职能及增加人员编制等，应履行报批程序，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原因，

报公司人力资源部，公司领导班子研究并经董事会批准后方可执行。

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回避票

0

票。

特此公告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８１

证券简称

：

金螳螂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１７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的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现将具体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１

，

９１９．４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现金红利

２．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０

元现金），合

计派发现金红利

６３

，

８３８

，

８００

元（含税）；同时，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

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转增派息前公司总股本为

３１

，

９１９．４０

万股，分红转增派息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４７

，

８７９．１０

万股。

二、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红股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红股和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４

、以下账户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序 号 姓 名 证券账户 序 号 姓 名 证券账户

１

苏州金螳螂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

０８０＊＊＊＊＊７０ ２４

谢建荣

０１２＊＊＊＊＊１３

２

ＧＯＬＤＥＮ ＦＥＡＴＨＥ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０８７＊＊＊＊＊４７ ２５

吉 第

０１３＊＊＊＊＊１４

３

倪 林

００３＊＊＊＊＊７２ ２６

陈华军

０１３＊＊＊＊＊１４

４

杨 震

００３＊＊＊＊＊７１ ２７

金范九

０１３＊＊＊＊＊１６

５

严多林

００３＊＊＊＊＊３７ ２８

徐玉莲

００２＊＊＊＊＊４６

６

朱兴泉

００５＊＊＊＊＊６１ ２９

周文华

００７＊＊＊＊＊０５

７

浦建明

０１２＊＊＊＊＊９７ ３０

陈卫潭

０１３＊＊＊＊＊４６

８

王 洁

０００＊＊＊＊＊５７ ３１

陈志麟

０１０＊＊＊＊＊９４

９

王 琼

０１２＊＊＊＊＊１０ ３２

朱英明

０１３＊＊＊＊＊５９

１０

严永法

００３＊＊＊＊＊７２ ３３

许建良

００５＊＊＊＊＊３３

１１

白继忠

０１２＊＊＊＊＊２９ ３４

姚润华

０１２＊＊＊＊＊９６

１２

庄良宝

００３＊＊＊＊＊８１ ３５

李俊奇

００３＊＊＊＊＊３７

１３

张文英

００３＊＊＊＊＊７１ ３６

王晓宇

００３＊＊＊＊＊８１

１４

任建国

０１３＊＊＊＊＊６４ ３７

姜亚洲

０１３＊＊＊＊＊７６

１５

姜 樱

０１３＊＊＊＊＊８９ ３８

金建龙

０１１＊＊＊＊＊１９

１６

戴轶钧

００２＊＊＊＊＊８１ ３９

王家骥

０１３＊＊＊＊＊８１

１７

罗承云

００３＊＊＊＊＊２６ ４０

吕伟民

００５＊＊＊＊＊３３

１８

刘 涛

０１２＊＊＊＊＊７８ ４１

杨安明

０００＊＊＊＊＊９０

１９

陈菊元

０１０＊＊＊＊＊８２ ４２

朱伟刚

００８＊＊＊＊＊７４

２０

胡 炜

００６＊＊＊＊＊５１ ４３

蒋晓芳

００５＊＊＊＊＊７２

２１

马 军

０１０＊＊＊＊＊６３ ４４

王 泓

０１１＊＊＊＊＊５５

２２

曹黎明

０１１＊＊＊＊＊７１ ４５

金建平

０１１＊＊＊＊＊２８

２３

金文华

００２＊＊＊＊＊３１ ４６

董津宁

００７＊＊＊＊＊９８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送股之前

股份数（股）

本次变动股数（送红股）

本次送股之后

股份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增加（股）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６

，

３３０

，

２５３

？

１３

，

１６５

，

１２７ ３９

，

４９５

，

３８０ ８．２５％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

，

６２０

，

０００

？

８１０

，

０００ ２

，

４３０

，

０００ ０．５１％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２４

，

７１０

，

２５３

？

１２

，

３５５

，

１２７ ３７

，

０６５

，

３８０ ７．７４％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２

，

８６３

，

７４７

？

１４６

，

４３１

，

８７３ ４３９

，

２９５

，

６２０ ９１．７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２

，

８６３

，

７４７

？

１４６

，

４３１

，

８７３ ４３９

，

２９５

，

６２０ ９１．７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３１９

，

１９４

，

０００ １５９

，

５９７

，

０００ ４７８

，

７９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六、本次送红股孳生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按新股本

４７

，

８７９．１０

万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８１

元。

八、股票期权未行权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调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期可行权股份尚未行权。

１

、若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选择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日前行权，则第二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

量不变，行权价格不变，待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后仅对剩余未行权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

整。

２

、若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选择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日后行权，则根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第八条规定：若在行权前金螳螂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

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应由

４５３．６０

万

份调整为

６８０．４０

万份，期权行权价格应由

１４．１０

元

／

股调整为

９．２７

元

／

股。

该事项尚需根据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敬请投资者注意风

险。

九、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苏州市西环路

８８８

号

联 系 人：戴轶钧 龙瑞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２－６８６６０６２２

传 真：

０５１２－６８６６０６２２

十、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

002252

证券简称

：

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

2011-008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9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

3,5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发布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2010-045

号《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4

日将上述

3,500.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已将上述募

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

：

002085

股票简称

：

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

：

2011-014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2010

年

3

月

28

日召开（星期一）下午

15

：

00-17

：

00

在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0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

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陈爱莲女士、总经理张锡康先生、财务总监丁锋云先生、

董事会秘书徐晓芳女士、独立董事张书林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

：

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２７７

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５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下午

３

点在公司三楼会议室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通知了全体

董事和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徐志刚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会议应到董事为

８

人，实到人数

７

人（含独立

董事

３

名），董事崔向东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长胡子敬先生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董事长

胡子敬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对以下事项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

一、审议关于收购“中山集团”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董事胡子敬、陈细和、崔向东、陈学文、龙建辉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

议案具体内容请见《关于收购“中山集团”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二、审议关于收购友谊宾馆经营性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董事胡子敬、陈细和、崔向东、陈学文、龙建辉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

议案具体内容请见《关于收购友谊宾馆经营性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董事陈细和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

议案具体内容请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的公告》，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四、审议关于将超募资金投入收购“中山集团”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

议案具体内容请见《关于将超募资金投入收购“中山集团”股权的公告》，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关于增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选举刘一曼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刘一曼女士，

１９５７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 。曾任日用工业品公司纪委书记， 长沙儿童商店

党总支部书记兼副经理，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业务管理处副处长、支部书记，阿波罗商业城纪委书记，

友谊名店总经理。现任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党委副书记。

审议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

审议选举许惠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许惠明先生，

１９６１

年生 ，研究生学历，经济师。曾任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保卫科副科长、团委副书记、宣

考科科长、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董

事会秘书。

审议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

以上候选人皆未持有公司的股份， 并皆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关于增选阎洪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阎洪生先生，

１９５４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文化，高级经济师。曾任长沙通信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长

沙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湖南天辰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湖南新纪元实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湖南衡阳市邮政局局长、党委书记，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董事长，湖南

省邮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现任湖南省邮政公司副总经理、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审议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

候选人未持有公司的股份，并皆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收购友谊宾馆经营性资产及增选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等事项，依据《公司法》及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对公司《章程》中有关条款进行修正，其修正案如下：

１

、原公司章程第十三条 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商品零售业及相关配套服务的投资、经

营、管理（具体经营业务由分支机构经营，涉及行政许可项目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现修改为：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商品零售业及相关配套服务的投资、经营、管

理（具体经营业务由分支机构经营，涉及行政许可项目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酒店经营与管理。

２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七条 为“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独立董事

３

人。”

现修改为：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由

１１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独立董事

４

人。

３

、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六条 为“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的人数为三名，其中至少一名为会计

专业人士（会计专业人士是指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士）。”

现修改为： 第一百二十六条 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的人数为四名，其中至少一名为会计专业

人士（会计专业人士是指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士）。

审议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股票简称

：

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２７７

编号

：

２０１1

—

００６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下午

５

点在公司三楼会议室

召开了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传真形式通知了全

体监事，出席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到监事为

３

人，实到人数

３

人。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杨启中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要求。

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对以下事项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

一、审议关于收购“中山集团”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以具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作为定价依据，遵循了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在本次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

意公司收购中山集团

１００％

股权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关于收购友谊宾馆经营性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公司计划向友阿控股收购友谊宾馆的所有经营性资产，本次关联交易以具有相关资质

的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作为定价依据，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在本次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公司收购友谊宾馆的经营性资产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促进控股子公司的生产发展，解决其生产经营所需

资金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股东合法

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长沙市芙蓉区友阿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共计不超过等值人民

币

２

亿元（实际贷款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贷款担保。董事会在本次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

审议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关于将超募资金投入收购“中山集团”股权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规要求公司的本次超募资金使用是合理的，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经营效益，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有利

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本次超募资金使

用计划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审议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股票简称

：

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２７７

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７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

“

中山集团

”

股权

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关联交易说明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友阿控股”）已于日前获得政府部门批准，整体收购了湖南长沙市中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山集团”）资产。根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友阿控股出具的《承诺书》，友阿控股承诺：在完成对中山集

团的整体兼并后，以公平的市场价格第一优先出租或出售其房屋及附属设施给本公司。公司基于长远的

发展战略考虑，拟向友阿控股收购“中山集团”商业性资产。

友阿控股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鉴于本次交易

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未达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本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还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基本情况

中山集团始建于

１９３２

年， 前身为湖南国货陈列馆，

１９８４

年更名为长沙市中山百货大楼，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经

省体改委批准，改组为湖南中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随着市场经济形式的变化，中山集团资不抵债情况日

趋严重，于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１８

日关门歇业，将中山商业大厦由友阿控股托管经营，经营的业态具体为酒店业

－－

友谊宾馆和商业零售业

－

春天百货。为避免同业竞争，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公司与友阿控股、辣妹子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由公司向友阿控股、辣妹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春天百货股权后，由公

司继续经营春天百货长沙店。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由长沙市商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牵头，向友阿控股借款

１５５６６

万元，化解中山集团

在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共

６８８６０

万元的银行债务，为企业改制创造了条件。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长沙市商业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决定以

２５６６．２５４

万元价格受让长沙中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社会法人股

１１２５．５５

万元，

作为长沙中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唯一出资人，出资金额

６１２５．５５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长沙市国资委经长国资产［

２００８

］

１７５

号《长沙市国资委关于同意长沙中山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为湖南长沙中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批准更名，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在长沙市工商局办理

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中山集团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进行企业改制，友阿控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在长沙市产权交易

所以

４０

，

０３６．６７

万元的价格成功摘牌受让中山集团资产。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长沙市国资委关于同意湖南长沙中

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并购改制的批复》（长国资改革 ［

２０１０

］

２０６

号，

以下简称改制批复），同意中山集团由友阿控股并购改制；友阿控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与长沙市商业国有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中山集团签订兼并协议，由友阿控股承债式兼并中山集团。

根据改制批复显示，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资产评估基准日，对中山集团的财务状况及整体资产进行审

计、评估，并根据友阿控股以公开挂牌方式，经市场定价后，企业经营资产总额为

４０２５７．２９

万元（包括友阿

控股以

４００３６．６７

万元通过摘牌方式确定的经营性资产总额，加上原有货币资金

２２０．６２

万元），剔除总负债

３２２０１．０１

万元，企业经营性净资产

８０５６．２８

万元；经中介机构审计并由市国资委长国资产权［

２０１０

］

８７

号文

件审定，中山集团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改制期间发生经营性亏损

１６７５

万元，调减后中山集

团实际经营性净资产为

６３８１．２８

万元。以改制基准日为准中山集团本次改制员工人数为

１１６６

人，需计提人

员安置费用共计

１３０３７．３８

万元， 用上述经营性净资产

６３８１．２８

万元弥补职工安置提留费用

１３０３７．３８

万元

后，中山集团的改制缺口为

６６５６．１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中山集团在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成为友阿控股全资子公司。

友阿控股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为基准日，将中山集团非商业性资产、全部债务以及人员安置费用等全部

剥离至友阿控股，本公司拟向友阿控股以公允的价格收购其经剥离后的中山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公司名称：湖南长沙市中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友阿控股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中山路

５６

号

注册资金：

６１２５．５５

万元

法定代表人：胡子敬

经营范围：销售百货、五金、交电、机械电子设备、工艺美术品，金银首饰、文化用品、橡胶制品、汽车零

配件、建筑材料、日用杂品及法律法规允许的金属材料、化工产品、农副产品。

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中山集团资产总额

４９２

，

４８６

，

８４０

元，负

债总额

４１０

，

９２７

，

３９８．０４

元，所有者权益

８１

，

５５９

，

４４１．９６

元。

２０１０

年，中山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３３４

，

０６６．６７

元，

净利润

－４

，

７９３

，

４９３．４５

元。

经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３７

号《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湖南长沙中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为评

估基准日，中山集团资产总额

４９２

，

４８６

，

８４０

元，负债总额

４１０

，

９２７

，

３９８．０４

元，所有者权益

８１

，

５５９

，

４４１．９６

元。

中山集团资产清单：

土地（房屋）权证

编号

土地位置

取得

方式

土地

用途

土地面积

（

ｍ２

）

建筑面积

（

ｍ２

）

评估价值 使用情况

中

山

路

百

货

大

楼

北国用（

９２

）字第

００４３

号

开福区中山路

５６

号

划拨 商业

２９０６．１６ ７２

，

２３８

，

４２０．００

中山路百货大楼

１

层目前作为商业铺

面出租经营，其余

各楼层均闲置；中

山路百货大楼后栋

目前作为长沙中山

集团办公用房使

用，部分楼层目前

闲置。

北自字第

００２９１１

中山路百货大楼

１０

，

３８９．０５ ３２

，

４４９

，

６９０．００

中山路百货大楼

简易仓库

２

，

０８４．２９ ９０８

，

８６０．００

北自字第

００２９１０

中山路百货大楼

后栋

２

，

４３８．０９ ８７１

，

４４０．００

小 计

２

，

９０６．１６ １４

，

９１１．４３ １０６

，

４６８

，

４１０．００

中

山

商

业

大

厦

天国用

９８

字第

００３

号

天心区黄兴中路

６９

号

划拨 商业

３９３７．９６ －

中山大厦南楼

１－６

层、中山大厦大堂

１－６

层及中山大厦

北楼

１－４

层部分建

筑面积目前由友阿

股份作为春天百货

整体经营；中山大

厦北楼

１－３１

层目前

作为友谊宾馆整体

经营；大厦南楼负

二层

２５

个地下车库

目前作为停车位使

用；药王街

００４

号、药

王街

０２４

号第

３

栋等

处仓库目前除一层

部分面积出租外，

其余为春天百货职

工食堂、仓库。

西自字第

００８０６４

号

中山大厦北楼

１－

３１

３９

，

７２６．４１ ２１７

，

７９５

，

２９０．００

小 计

３

，

９３７．９６ ３９

，

７２６．４１ ２１７

，

７９５

，

２９０．００

长国用

２００２

字第

０００８７９０

号

天心区黄兴中路

６３

、

６５

号

出让 商业

１４８８．９６ －

天心字

０００１２４５２

中山大厦南楼

（春天百货）

１１７１４．１８ １３４

，

３１６

，

７６０．００

中山大厦大堂

１－

６

楼（春天百货）

１０６７．０４

天心字第

７０９１１２０６７

号

大厦南楼负二层

２５

个地下车库

９８０．２５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小 计

１

，

４８８．９６ １３

，

７６１．４７ １３７

，

３１６

，

７６０．００

长国用

２００７

字第

０１１３１０

号

天心区药王街 划拨 仓储

１

，

１６５．０９ ２９

，

４４４

，

１６０．００

天心字第

００５８０３８６

号

药王街

００４

号仓

库

６４８．８７ ２５６

，

２４０．００

天心字第

００５８０３８５

号

药王街

００４

号仓

库

４９９．３８ １９７

，

２１０．００

天心字第

００５６２１３０

号

药王街

０２４

号第

３

栋仓库

１

，

８１２．３２ ６９１

，

４４０．００

天心字第

００２０６６５３

号

药王街公司仓库

８３１．７２ ３１７

，

３３０．００

小 计

１

，

１６５．０９ ３

，

７９２．２９ ３０

，

９０６

，

３８０．００

合 计

９

，

４９８．１７ ７２

，

１９１．６０ ４９２

，

４８６

，

８４０．００

资产抵押（担保）情况：由于中山集团债务巨大，部分资产已抵押，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房屋他项权人 权利范围

权利建筑面积

（平方米）

他项权人是否同意转让

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沙

分行

黄兴中路

０６３－０６５

号

４０１

、

５０１

、

６０１

６１６５．２３

已致函同意转让

２

湖南友谊阿波罗有限公

司

黄兴中路

６９

号

１２－１４

层、

１６－１８

层、

２４－２７

层

８５０１．８５

已致函同意转让

３

湖南省长沙市信托投资

公司

黄兴中路

０６３－０６５１

号南楼夹层

４７７．４５

已致函同意转让

４

长沙市商业银行高信支

行（转至长沙市长信投资

管理公司）

黄兴中路

６９

号

２２

层

８４８．８１

已致函同意转让

合？ 计

１５９９３．３４

中山集团的负债总额

４１０

，

９２７

，

３９８．０４

元，全部为因友阿控股剥离中山集团非商业性资产、承担原中

山集团全部债务以及承担安置人员费用后所形成的中山集团对友阿控股的债务。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依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３７

号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湖南长沙中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书》，并经双方协商以公允的价值定价。

（一）双方确定的交易对价的确定：

１

、根据评估报告的结果，本次交易的对价共计

４９２

，

４８６

，

８４０

元，包括股权转让价格为

８１

，

５５９

，

４４１．９６

元和中山集团应支付给友阿控股的往来款

４１０

，

９２７

，

３９８．０４

元。

２

、根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公司与友阿控股、辣妹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因公司注

销春天百货法人资格承担的

４

，

０３７．４４

万元清算损失， 友阿控股承诺自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起公司春天百货长

沙店可无偿使用其营业场所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共计

７４

个月的时间。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已实际使

用

５３

个月，公司此次进行收购，剩余尚未使用的

２１

个月将按上述清算损失费用应按月分摊后从转让价款

中扣除。扣除金额为

１１

，

４５７

，

６００

元。扣除

１１

，

４５７

，

６００

元后，公司实际应支付总对价为

４８１

，

０２９

，

２４０

元，其中

股权转让款

８１

，

５５９

，

４４１．９６

元，往来款

３９９

，

４６９

，

７９８．０４

元。

（二）资产增值的说明

根据长沙市产权交易所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公布的《湖南长沙中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挂牌转让国有

资产公告》显示，中山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由湖南长沙正华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其资产总值

５００４５．８４

万元，包括房产共

２３

处，土地共

７

处。再次挂牌价格为

４０

，

０３６．６７

万元（不含划拨土地出让金），友阿控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在长沙市产权交易所以

４０

，

０３６．６７

万元的价格摘牌受让中山集团资产。 本次关联交易公

司受让的是上述资产中的

１１

处房产和土地

４

处（其中一处为出让地，三处为划拨用地），本次交易评估时，

对于上述土地按照出让土地使用权类型进行评估，未予扣除补缴的土地出让金，因此导致本次评估的资

产价值较友阿控股按公开挂牌受让的价值有所增值。为此，友阿控股就中山集团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

土地使用权做出如下承诺：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在变更使用权类型及土地用途时，如需向

长沙市政府或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补缴土地出让金，其补缴土地出让金的全部金额由友阿控股承担支付。

三、 友阿控股收到本公司支付的转让对价款， 主要用于偿还

３２２０１．０１

债务， 人员安置费用共计

１３０３７．３８

万元以及因办理上述土地出让手续应缴纳的出让金。

五、交易的主要情况

交易双方尚未就本次交易签署协议，经双方协商将基于如下条件的情况下签署协议：

１

、 对价的支付

鉴于四宗土地中，其中一宗为出让地，两宗地为划拨商业用地应办理出让手续，一宗地为仓储划拨地应通

过招拍挂的方式出让为商业出让地，两宗地为划拨商业用地及按其对应的房屋价值应在扣除

４０％

计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的价款在办理为土地出让手续后支付； 一宗需要进行招拍挂的土地其对应的土地及房屋价值

３０

，

９０６

，

３８０

元在完成招拍挂的程序后支付。因此公司应支付的对价款分三次支付，具体支付计划：

Ａ．

第一次支付：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支付

３２０

，

１２２

，

８６０．３６

元，其中股权转让款

８１

，

５５９

，

４４１．９６

元，往来款

２３８

，

５６３

，

４１８．０４

元。

Ｂ．

第二次支付：办理完两宗划拨商业地的出让手续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支付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Ｃ．

第三次支付：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办理完出让手续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支付

３０

，

９０６

，

３８０

元。如该宗土

地公司未能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取得，则公司不再支付该款项。

２

、 所有因办理行政划拨地的出让手续、应交纳的土地出让金全部由友阿控股承担，其他因办理土地

出让所产生的费用由本公司承担。

３

、 友阿控股承诺，公司第一次付款后的二个月内，友阿控股将已抵押的房产解除质押。

４

、 特别约定：本公司完成本次收购后，将对中山商业大厦三处房产实施整体改造计划，以扩大春天

百货经营面积，目前中山大厦北楼除

１－４

层部分面积用于春天百货经营外其余的用于友谊宾馆的经营，公

司本次实施的改造计划中，将中山大厦北楼的

１－７

层改造为春天百货经营场所，但改造计划不排除将中山

大厦北楼

７

层以上的房屋予以拆除，因此，双方约定，本次公司应支付给友阿控股的首付款先扣除

５０００

万

元，即实际支付金额为

２７０

，

１２２

，

８６０．３６

元，如果改造计划确定必须将中山大厦北楼

７

层以上予以拆除，则

本公司改造设计方案经政府部门批准后，公司将扣除的

５０００

万元支付给友阿控股，如改造计划确定将中

山大厦北楼

７

层以上维持原状，公司扣除的

５０００

万元将不再支付，同时将

８－３１

层的房屋产权分割给友阿控

股，相应的经营业务将原价退给友阿控股。友谊宾馆的大堂移至

８

层的改建工程由本公司负责完成。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购买中山集团股权所需资金，以公司剩余超募资金

１２１７０．６０

万元投入，不足部分以自有资金补

充。除此以外，本次关联交易不再涉及其他的安排。

七、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收购的中山集团的资产分为两大部分（具体详见中山集团资产清单），一部分为中山商业大

厦资产，位于长沙市最繁华的核心商圈五一商圈，历年来都为商家必争之地，该商圈以黄兴南路为主干

线，北端集聚了北京王府井、平和堂、春天百货、新世界百货等以大型百货卖场为主，中端至南端则为长沙

有名的步行街。近期位于黄兴南路与解放路交界（平和堂以南、春天百货及王府井对面）的地盘面积逾

７．４３

万平的地块被香港九龙仓集团以

５６．３６９３

亿元的价格以招拍挂的方式取得， 据九龙仓集团在公告中

称， 取得的这一地块平均楼面价约为每平方米人民币八千元，“计划发展成一项集高端大型购物商场、五

星级酒店、 公寓及甲级写字樓于一身的商业项目”。 目前春天百货经营面积仅为

１６０００

平方米，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２８２０４．９７

万元和

３２２３３．７７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３０１６．９３

万元和

３２３１．８２

万元。面对

日益激烈的竞争格局，营业面积不足成了抑制春天百货发展的一个重大瓶颈，对春天百货实施扩建改造

势在必行。

中山商业大厦资产包括为友谊宾馆所用的中山大厦北楼

１－３１

层 （其中

１－４

层部分面积为春天百货所

用），春天百货目前所使用的物业为中山大厦南楼

１－６

层、中山大厦大堂

１－６

层及中山大厦北楼

１－４

层部分

建筑面积，药王街处仓库目前除一层部分面积出租外，其余为春天百货职工食堂。本公司计划将这三部分

资产同时收购主要目的是为了对这三处物业进行整体改造， 改造后的商业部分为

１－６

层， 面积由原来的

１６０００

平米的经营面积扩大到

６００００

平米， 将春天百货店长沙店打造为长沙标志性的本土时尚百货商场。

根据这一改造计划，中山大厦北楼

１－６

层将全部改造为商业用房，原设在一楼用于友谊宾馆的大堂将改设

置在第八层。由于本次改造还涉及到政府行政审批，最终的改造方案还需要充分论证，因此，公司必须取

得上述全部物业的所有权和处置权。自去年下半年开始三年时间内，五一商圈因为地铁修建五一路入口

处已实行了全封闭，也是实施对中山大厦物业的改造的最佳时期，公司也将尽快在年内将改造方案报政

府审批后，争取明年下半年开始施工建设，力争赶在地铁建成前新春天百货正式开业。按目前春天百货长

沙店坪效水平及利润率计算，扩建后的春天百货每年可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

亿元，利润总额

１．２

亿元。面对日

趋激烈的竞争环境，公司收购该部分资产并进行整体改造，对公司在核心商圈拥有自有商业物业对公司、

提高市场份额、提高品牌影响力、稳固公司在湖南区域的百货零售龙头地位、进一步加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目标。

另一部分为中山路百货大楼，位于长沙市旧商圈中山路。其前身为湖南省国货陈列馆，国货陈列馆建

于

１９２８

年，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正式开业，大楼主体建筑

８

层，钢筋水泥结构，

１６

根圆柱耸立在商场前部，雄伟高

大，颇为壮观。本公司在完成中山集团股权收购后，计划将中山路百货大楼外观恢复成湖南省国货陈列馆

原貌，用于经营黄金、珠宝、玉器、湘绣等专卖场。将中山百货大楼恢复原貌并用于百货店经营，符合公司

的主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八、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以具有相关资质的

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作为定价依据，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在本次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公司收购中山集团

１００％

股权的关联交易。

九、监事会发表的意见

董事会会议审议上述关联交易的事项时，关联董事均依法回避表决，且上述关联交易的事项的审议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守了公平、公正、

自愿、诚信的原则，关联方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

润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股票简称

：

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２７７

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８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友谊宾馆经营性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关联交易说明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收购“中山集团”股权，而友谊宾

馆的经营场所系中山商业大厦资产，即与本公司春天百货长沙店共用一个物业，为避免今后的关联交易，

同时为便于本公司对该物业的改造工程的实施，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收购友谊宾馆经营性资产。本议案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拟将友谊宾馆设为本公司的分公司，延续友谊宾馆的经营。自此，公司将增加酒店

类的经营范围。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鉴于本次交易

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未达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本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还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友谊宾馆

注册地址：长沙市天心区黄兴中路

５５

号

负责人：刘钢扬

企业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工商注册号：

４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１７

经营范围：客房、咖啡厅、美容美发、桑拿（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友谊宾馆近三年来的经营情况：

单位：元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２５

，

７２８

，

０４２．８８ ２３

，

４０９

，

０８８．４０ ２０

，

１６５

，

１１０．８８

营业利润

３

，

１１８

，

４９６．２０ ２

，

５５２

，

２３８．２６ －１

，

０５７

，

７９４．８０

利润总额

３

，

０８６

，

９９５．３０ ２

，

６６１

，

６７６．６９ －９７６

，

２２９．８０

（因

２０１０

年受修地铁封路影响，

２０１０

年经营出现亏损）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３５

号《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

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友谊宾馆部分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为评估基准日，友谊宾馆经营性资产评估值

１１０．９４

万元。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依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３５

号《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友谊宾馆部分资产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并经双方协商以公允的价值定价。。

四、交易的主要情况

交易双方尚未就本次交易签署协议，经双方协商将基于如下条件的情况下签署协议：

１

、 购买友谊宾馆经营性资产的价款为

１１０．９４

万元，在资产收购协议签署并生效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一

次性支付；

２

、 为避免同业竞争，友阿控股应在协议签署后的一个月内注销友谊宾馆分支机构的资格。

３

、 原友阿控股名下友谊宾馆的全部工作人员的劳动关系将随资产收购的成立一并转移到本公司。

本方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双方依据本方案确定的原则签署正式的资产收购协议。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购买友谊宾馆经营性资产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除此以外，本次关联交易不再涉及其他

的安排。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友阿股份董事会会议审议上述

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均依法回避表决。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守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关联方按

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监事会发表的意见

公司计划向友阿控股收购友谊宾馆的所有经营性资产，本次关联交易以具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的

评估值作为定价依据，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董事会在本次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公司收购友谊宾馆的经营性资产的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股票简称

：

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２７７

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０９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会议审议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为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沙市芙蓉区友阿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额贷款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业

务发展的资金需要，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的贷款担保。

一、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担保数量及本次担保事项所涉及公司的累计担保数量：本次担保数量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

２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

０

元

３

、公司逾期对外担保：

０

元

４

、本次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二、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的贷款担保。 其中为小额贷款公司向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提供人民币

１

亿元的贷款担保，为小额贷款公司向华厦银行贷款提供人民币

１

亿

元的贷款担保，但小额贷款公司在上述两个银行实际贷款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含

１

亿元）。担保

期限为三年，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沙市芙蓉区友阿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西路二号（第一大道）

６０１

、

６０３

房

法定代表人：陈细和

经营范围：发放小额贷款及提供财务咨询；

本公司持有小额贷款公司

９０％

的股权。

小额贷款公司是目前省内注册资金最大的一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地区内商业网点及各类商贸企

业、友阿股份的供应商、各种专业个体经济组织、中小型及微型企业、农户为主要目标市场。小额贷款公司

的设立，也是友阿股份和所属供应商实现互惠互利的有效方式。

２

、基本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１９

，

９８４．３０

万元，净资产

１９

，

９８１．４５

万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４７．１１

万元，净利润

－１８．５５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０．０１４％

。上述数据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小额贷款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３６３．５３

万元，净利润

３３８．１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０．０８１％

（未经

审计）。

３

、经营情况

公司目前发放的贷款都是正常类贷款，且都是担保贷款，按月收取的利息能保证正常及时收取入账，

本金能按合同的签订及时归还。

小额贷款公司自成立以来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共计发放贷款

１７

，

０３６

万元，收回本金

９７４

万元，贷款

余额

１６

，

０６２

万元，资金余额

４２９６

万元。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逾期担保数量为

０

元。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有助于促进控股子公司的生产发展，解决其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公司控股

子公司目前经营及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在本次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并直接分享

其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长沙市芙蓉区友阿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共计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２

亿元（实际贷款总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贷款担保。董事会在本次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

助于促进控股子公司的生产发展，解决其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长

远发展的需要；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长沙市

芙蓉区友阿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共计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２

亿元（实际贷款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

贷款担保。董事会在本次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

八、备查文件：

１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A

股代码

：

600096

公司债代码

：

126003

编号

：

临

2011-011

A

股简称

：

云天化 公司债简称

：

07

云化债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会

有条件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有关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已于

2011

年

3

月

23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根据审核结果，本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已获得有条件通过。 本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文件后另

行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0652

证券简称

：

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

2011-23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将继续停牌，待相关信息披露后复牌。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3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

002384

证券简称

：

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

：

2011-019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度

业绩网上说明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摘

要》，并登载于

2011

年

3

月

19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二）下午

15

：

00-17

：

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0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

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

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袁永刚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许益民先生，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周桂华先生、独立董事李增泉先生、保荐代表人李鹏先生。

公司董事会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东山精密的关注与支持，欢迎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业绩

说明会 ！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

600247

证券简称

：

成城股份 公告编号

：

2011-003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1

年

3

月

22

、

23

、

24

日，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属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已于

2011

年

3

月

15

日就公司

3

月

10

、

11

、

14

日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作出了公告，经与公司、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除上述公告中已披露的涉及重组的信息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针对公司的股权转让、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未来三个月内，不会发生上述

重大事项。

三、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

600869

股票简称

：

三普药业 编号

：

临

2011-018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

暨继续质押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4

日接到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远东控股

"

）的通知，

远东控股将其在

2011

年

1

月

12

日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11,000,000

股股份于

2011

年

3

月

23

日解除质押，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同时，远东控

股继续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1,000,000

股股份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 上述股份质押

登记手续已于

2011

年

3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远东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340,980,41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9.77%

，目前质押股

份总数为

69,9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6.35%

。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1

年

3

月

25

日 星期五


